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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按照乡党委、政府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2025年财政形势及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编制了《清平乡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财政预算指导思想

编制2025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省州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协调性，促进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促进全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二、财政预算编制依据和原则

（一）编制依据

财政预算编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陇川县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方案》《乡镇预算编制指导意见》及财政部制定的《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二）编制原则

1.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原则。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按规定必须列入财政预算的收入，做到应列尽列，既不随意夸大，也不隐瞒少列；既打满打足，又积极稳妥。

2.支出预算编制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的原则。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增长、惠民生，保重点、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3.稳步推进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的原则。继续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在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同时，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各项财政支出根据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口径，结合财力安排，确保预算全面、真实、完整，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4.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坚持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既体现实际需要，又考虑财力可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编制赤字预算。

三、财政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预算收入安排 

2025年根据上级转移性收入预告数情况，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182万元，2025年收入总计为1182万元。

（二）预算支出安排

支出预算安排按照保工资和个人补助足额发放、保党政机关的基本运转、保民生保障支出的要求，坚持轻重缓急、量力而行。

根据全乡各项事业发展及重点工作需要，结合财力实际，2025年全乡财政支出预算拟安排118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8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分项明细如下：

1.基本支出1116万元

（1）行政人员工资及奖金330万元；

（2）事业人员工资及奖金388万元；

（3）机关单位公用经费26万元；

（4）事业单位公用经费21万元；

（5）长聘及定补人员工资132万元；

（6）退休公用经费2万元；

（7）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87万元；

（8）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3万元；

（9）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险1万元；

（10）机关事业单位失业保险2万元；

（11）公务员医疗保险13万元；

（1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42万元；

（13）生育险保险2万元；

（14）职工大病医疗保险2万元；
（15）住房公积金65万元；

2.项目支出66万元

（1）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

（2）人代会会议经费4万元；

（3）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4万元；

（4）村民小组补助5万元；

（5）文化站建设和共享工程运行2万元；

（6）垃圾热解站运行经费20万元；

（7）边境地区转移资金安排清平乡清平村街子社照明工程资金30万元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根据现行财政制度，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属县级统筹不纳入乡镇财政所预算。本乡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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